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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珲春市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
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件。在承办法
官耐心沟通、悉心协调下，双方当事人
达成一致、握手言和，被告当场付清尾
款，原告主动撤诉，真正实现案结、事
了、人和。

2025年，原告张某与被告孙某签订
房屋装饰装修合同，约定由张某为孙某
房屋提供装修服务。工程完工后，孙某
以装修质量存在瑕疵为由，拒绝支付
5000元装修尾款。张某多次催讨未果，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将孙某诉至珲
春法院。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没有简单一
判了之，而是第一时间梳理案情、找准争
议焦点，主动对接双方当事人开展调解
工作。起初，孙某情绪较为抵触，坚持认
为柜子存在质量问题，拒不支付剩余款
项。法官耐心倾听诉求、细致释法明理，
向双方明确装饰装修合同的权利义务，
引导当事人理性看待纠纷、换位思考解
决问题。

经过多次沟通协调，双方对立情绪
逐步化解。张某主动提出为孙某整改柜
子瑕疵，以实际行动展现解决问题的诚
意。孙某见状态度明显转变，对张某的
整改工作予以认可。最终，张某按要求
完成瑕疵整改，孙某当场将5000元尾款
一次性付清。纠纷圆满化解后，张某向
法院提交撤诉申请，案件顺利办结。

此次纠纷的高效化解，是珲春法院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
情办好群众“小案”的具体实践。珲春
法院以柔性调解替代刚性裁判，既依法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又最大限度降低
群众诉累，以有温度、有速度、有力度的
司法服务，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可见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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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离婚分割财产为幌子，转移资产、逃
避债务？这种妄图钻法律空子的“避债套
路”，终究难以得逞。近日，长春市绿园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典型案例，用公正裁
判清晰传递核心导向 —— 离婚财产分割
不得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若存在恶意转
移财产、影响债权实现的行为，法律将依法
予以撤销。

2022年，李某与许某因委托合同纠纷
对王某负有81.3万元债务及逾期利息，经
法院调解确认了履行期限。2024年2月，
许某独自向王某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共
计95.94万元。随后，许某向李某提起追偿
权诉讼，法院判决李某需向许某支付代偿
款85.47万元。

然而，当许某2024年9月申请强制执
行时，却发现李某名下已无有效财产可供
执行：李某与妻子邢某已于2023年3月办
理离婚，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夫妻共有房
屋归邢某所有，且该房屋已被以75万元价
格出售，李某名下仅剩少量存款及两辆无
法处置的查封车辆，执行程序被迫终结。

2025年月，许某诉至法院，请求撤销李
某与邢某离婚协议中关于房屋分割的条
款，并要求将房产出售价款的一半37.5 万
元返还李某，以维护自身合法债权。

庭审中，邢某提出抗辩：双方早在2022
年2月协商一致离婚并完成共同财产分割，
当时协议约定42万元定期存款、车辆归李
某所有，案涉房产归本人所有。因二人先
后多次患重大疾病住院治疗，故迟至2023
年3月才办理离婚登记，备案离婚协议仅约
定房产分配，系因存款、车辆已实际处置完
毕。同时，本人出售房产所得款项，均用于
为李某治病及偿还其早期欠下的个人债
务。财产分割早于债务形成，分割方案公

平合理，不存在债务人无偿或低价转让财
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而且许某应
当自2024年2月向王某履行义务时，即知
晓权利受损，却迟至2025年3月才提起诉
讼，远超撤销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
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的法定时限。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
许某行使撤销权是否超期、其作为后取得
债权的债权人能否主张撤销前债务人离婚
财产分割、离婚财产分割是否失衡损害债
权，以及返还数额如何认定。

关于撤销权行使期限。离婚协议不具
有公示效力，邢某未能举证证明许某何时
知晓财产转移事实。许某是在2024年9月
执行阶段收到财产线索反馈时，才得知离
婚协议约定及房屋出售情况，2025年3月
起诉完全符合“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
之日起1年内行使撤销权”的规定，并未超
过法定除斥期间。

关于后取得债权的债权人能否撤销前
债务人离婚财产分割。债权人撤销权的立
法目的在于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秩序，保
障债权人债权实现。审查重点在于债务人
行为的损害后果是否持续，行使撤销权时具
备债权人身份即可，无需该身份在债务人行
为发生时即已存在。本案中，李某转移财产
时，明知对王某的债务已确定存在，且未来
必然面临许某的追偿，却仍通过离婚协议转
让房产，导致自身偿债能力显著下降，该损
害状态持续至许某取得追偿权后，因此许某
作为债权人有权请求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关于离婚财产分割是否失衡。离婚应
以婚姻登记机关出具的离婚证明为生效要
件，并不是以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为生效要
件。即便存在该离婚协议，但因双方未办
理离婚登记，该协议亦不具有法律效力。

况且双方身份关系的特殊性，亦不能排除
该协议倒签的可能性，因此本院对该协议
不予认可。邢某提供的42万元转款凭证，
因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不能证明是
房产补偿款。李某在未清偿债务的情况
下，将唯一核心房产转让给配偶且无合理
对价，分割明显失衡，结合财产转移与债务
纠纷、执行程序的时间关联性，足以认定其
主观存在逃债故意，该行为已损害许某债
权实现，符合撤销的法定情形。

关于返还数额的认定。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除案涉房屋外，双方名下至少有42万
余元存款，李某又于2022年购买车辆，完全
有能力用夫妻共有财产偿还债务，且邢某
并未提供案涉房款的资金流向，故对邢某
主张将案涉房屋购房款交给李某用于偿还
之前个人债务的抗辩不予采信。

最终，法院综合病情、医疗费等实际情
况，酌情判定邢某向李某返还30万元。

法官提醒：婚姻自由与离婚财产分割
均受法律保护，但夫妻双方在处分共同财
产时，必须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损害第
三人的合法债权。司法实践中，部分当事
人妄图利用离婚协议的人身依附属性规避
法律约束，通过“假离婚”“协议净身出户”
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逃避执行，该类行为
不仅违背公序良俗与契约精神，更违反了
民事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在此郑重提醒，合法债务并不会因婚
姻关系解除而归于消灭，债务人通过离婚
协议无偿或不当处分核心财产，致使自身
偿债能力下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财
产约定将被依法撤销。被撤销的财产处分
行为自始无效，相关财产权益将恢复至债
务人名下，债务人仍需以此承担还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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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离婚分割财产逃废债？

法院依法撤销恶意财产转移


